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申請表(新生) 

 
 

學生基本資料 

姓    名  生理性別 

☐ 男性 ☐ 女性 

☐ 跨性別女性 

☐ 跨性別男性 

☐ 其他：________ 

相
片(

請
浮
貼) 系年班別  學    號  

出生日期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電話號碼請填寫確實，填寫不實經查獲，取消住宿資格 

現居地址 
 

戶籍地址  

家長姓名 
(父親/其他) 

 
行動電話

(父親/其他) 

 

 

電話號碼請填寫確實，填寫不實經查獲，取消住宿資格 

家長姓名 
(母親/其他) 

 
行動電話

(母親/其他) 

 

 

電話號碼請填寫確實，填寫不實經查獲，取消住宿資格 

身體狀況或特殊疾病說明

(身心障礙生必填)  

 高中畢業 

學校、科系 

 

申請類別(請勾選) 備註 

□  離島學生 

□  低收/中低收學生 (不含台北市) 

     (需附寄：戶籍謄本或有效期限內縣市社會局 

     證明正本) 

□ 身心障礙學生(需附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 外籍(僑)生(需附寄：護照影本)  

□ 現戶籍地                  縣市（請填寫） 

     檢附全戶戶籍謄本（須設籍6個月以上） 

□ 其他 

1. 宿舍住宿費每學期(18週)＄15,000。 

2. 宿舍保證金＄1,000。 

3. 空調費(冷氣) 超過400元額度需另付費，並依實際    

    使用度數計費，其計費方式以總務處公告為主。 

4. 宿舍專線  TEL:02-26585815 

   

 

附註： 

一、為確保住宿生生活起居安全，住宿生須遵守本校「學生宿舍自治規定、學生宿舍管理規定」。 

二、本校宿舍床位均為上舖，如申請者有特殊疾病(例：夢遊、癲癇…)為其安全請考慮外宿，如堅持住校，發生意外自

行負責，另領有肢障殘障手冊者及臨時性意外災害肇致雙腳不便於行，方能申請無障礙障房，如有特殊需求者個案

處理。 

三、未能於公告期限繳交住宿費者，一律註銷住宿資格；申請核准住宿後已繳交住宿費，開學後因個人等其他因素申請 

     退宿者，除休學、退學、轉學者住宿費皆不退費。 

四、學期中退宿者不得辦理退費及一學年內不能申請入住。 

五、如個人因有特殊原因，未能於規定期限內繳費，請事先向宿舍輔導老師報備，並填寫相關資料。 

六、本申請書請確實填寫，回收後，依宿舍自治管理辦法排定住宿申請順序。 

七、核定住宿申請者，可自行上本校網站及土地銀行下載繳費通知單後，依規定繳費，未依各階段繳費者取銷資格。 

八、凡因資料填寫不實或有疏漏致使影響分配作業者，取消當事人申請資格。 

九、進修部同學如需申請住宿，請將表單填妥後交由學生宿舍輔導員處辦理登記。 

 

 



 

 

切   結   書(視個人需求填寫) 
  本人於 8/31(星期一)～9/2(星期三)參加學校學生宿舍防災演練及新生定向輔導，因 
  家住外縣市。(提前入住須繳交一週費用 800元，有需要申請提前住宿的同學再填寫) 

  本人居住地址: 
 

  申請提前入住日期為(二選一)：□ 115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 10:00-17:00 

                              □ 115年 8 月 30 日 (星期日) 10:00-17:00 

  住宿期間願意遵守「宿舍自治管理辦法」之規定，對個人之行為、安全負責、如有違  
  規事項，將依規定 接受懲處，不得異議。 
  特立此據 
                                 學生家長簽章:  
 
                                 學生本人簽章:  
  

                                                                                                   
                                              年     月     日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學生宿舍學校排定床位同意書(必填)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系     年     班、學號             

參加 115 學年度學生宿舍床位住宿申請，住宿別如下: 

一、第一宿舍(學校內宿舍，沒有門禁時間，但仍有進出宿舍大門感應磁扣) 

二、申請住宿者請將上述資料以限時掛號在規定時間內郵寄至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56 號，並以電話確認收到無誤，逾時不予以受理。 

 

*凡排定宿舍之同學，在 115 年 8 月 31 日(一)中午 13:30~17:30 需參加宿舍防災演練(學

校網站上另行公告) ，不得缺席。未出席者一律取消住宿資格不得異議。(有重大疾病不

刻參加者，須持公立醫院證明經教官核准方得請假。外縣市同學可用石教官信箱:  

stf@takming.edu.tw 請假並檢附相關證明，出國及個人私事將不予以報備核准) 

特此證明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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